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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中，因工作疏忽，出现部分错误，

现做如下更正：

年报第四章中，4.1.1.2收入

2、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2014年度全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3,314.29万元，同比上升了21.09%，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对国内外市场

特别是国内市场及高档产品的开发，收购世纪长龙后，公司开始双主业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名称 本年收入

(

万元

)

上年收入

(

万元

)

纺织业

206083.95 178037.41

酒店业

2658.88 2900.98

影视业

5436.50 0

4.1.1.3� �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

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

情况说明

精纺纱线 原材料

60,624.30 78.91 71,504.46 78.55 -15.22%

精纺纱线 直接人工

7,290.91 9.49 8,001.58 8.79 -8.88%

精纺纱线 制造费用

8,911.93 11.6 11,524.46 12.66 -22.67%

精纺纱线 小计

76,827.14 100 91,030.50 100 -18.90%

半精纺纱线 原材料

52,471.99 73.7 32,077.34 73.03 63.58%

本期半精纺

订单增加，销

售上升

半精纺纱线 直接人工

8,030.90 11.28 5,077.56 11.56 58.16%

本期半精纺

订单增加，销

售上升

半精纺纱线 制造费用

10,693.84 15.02 6,768.61 15.41 57.99%

本期半精纺

订单增加，销

售上升

半精纺纱线 小计

71,196.73 100 43,923.51 100 62.09%

本期半精纺

订单增加，销

售上升

呢绒面料 原材料

14,792.41 65.31 10,416.76 66.84 42.01%

呢绒面料 直接人工

3,201.11 14.13 2,236.39 14.35 43.14%

呢绒面料 制造费用

4,656.33 20.56 2,931.46 18.81 58.84%

呢绒面料 小计

22,649.85 100 15,584.61 100 45.33%

4.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纺织业

206,083.95 178,554.36 13.36 15.75 14.75

增加

0.76

个

百分点

酒店业

2,659.88 1,109.73 58.28 -8.31 -3.92

减少

1.91

个

百分点

影视业

5,436.50 3,045.73 43.98 5,436.50 3,045.73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精纺纱线

84,691.25 76,827.14 9.29 -16.45 -15.60

减少

0.91

个

百分点

半精纺纱线

84,287.07 71,196.73 15.53 61.72 62.09

减少

0.19

个

百分点

呢绒面料

27,350.87 22,649.85 17.19 46.42 45.33

增加

0.62

个

百分点

上述更正内容主要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分类列示更正，2014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营业成本总额不

变，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影响。上述内容同时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应地方一并更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表示歉意，并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599� � � �股票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8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的规定，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编制了截止2014年12月31日

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2014年5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6月6日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并于2014年10月1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瀚

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36号）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

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陈瀚海、武汉中科农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科” ）、无锡中科惠金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中科” ）、常德中科芙蓉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

德中科” ）、厦门拉风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拉风” ）、上海锦麟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锦麟” ）、陈亮持有的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长龙” ）100%股

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支付购买上述股权的现金对价。具体为收购世纪长龙100%股权所需支付对价

合计47,000万元，其中65%的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合计发行42,907,3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7.12元；另35%的对价以现金支付，合计支付16,450万元。

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收购单位

名称

评估报告号 评估值

收购股权

比例

标的资产

交易价

世纪长龙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苏中资评报字

(2014)

第

2014

号

47,213.47 100% 47,000.00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47,213.47万元， 双方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为47,000.00万

元。

（1）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世纪长龙100%股权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对价总额 现金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金额 股份数

陈瀚海

35,471.56 12,415.04 23,056.51 3,238.27

武汉中科

2,994.97 1,048.24 1,946.73 273.42

无锡中科

2,495.05 873.27 1,621.78 227.78

常德中科

1,999.68 699.89 1,299.79 182.55

厦门拉风

1,808.80 633.08 1,175.72 165.13

上海锦麟

1,552.78 543.47 1,009.31 141.76

陈亮

677.16 237.01 440.16 61.82

合计

47,000.00 16,450.00 30,550.00 4,290.73

2014年10月30日，本公司收到陈瀚海、武汉中科、无锡中科、常德中科、厦门拉风、上海锦麟、陈亮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4,290.73万元，同日，世纪长龙100%股权的标的资产过户到本公司名

下。

2014年10月31日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公W[2014]

B111号）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共募集股款人民币30,550.00万元，其中计入股本4,290.73万元。

2014年11月5日， 本公司完成对世纪长龙原股东所发行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

手续。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4,290.73万股仅涉及以发行股票形式购买世纪长龙100%的股权， 未涉及募集资金

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购买资产配套资金情况

2014年11月19日，本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新股16,519,82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9.08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149,999,992.8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0,589,427.00元，公司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9,410,565.8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4年11月20日

出具了“苏公W[2014]B122号”《验资报告》。2014年11月21日，公司完成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手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保护投资者利

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与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塘桥支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13,941.06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0.00万元。募集资

金存放情况具体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本公司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塘桥支行

802000036903988 13,941.06 0.00

募集资金

专户

合计 ——— ———

13,941.06 0.00

———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用于以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世纪长龙100%股权。2014年10月30

日，世纪长龙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变更后，世纪长龙已变成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的差异及原因说明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超募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用于以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世纪长龙100%股权。2014年10月30

日，世纪长龙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变更后，世纪长龙已变成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世纪长龙重组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8,178.32万元，交割基准日（2014年10月31

日）净资产为22,521.75万元（未经审计），较重组基准日净资产增加了4,343.43万元，增幅为23.89%，增长的

主要原因为世纪长龙经营实现净利润所致。根据本公司与与陈瀚海、陈亮、厦门拉风签订的《利润补偿协

议》， 进行补偿测算的对象为本公司注入世纪长龙100%股权，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5,850万元、7,605万元。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苏公W� [2015]E1177号”《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

告》，世纪长龙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经审计的净利润为5,541.09万元，超过承诺数1,041.09万元，净

利润承诺已经实现。

六、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七、 期后事项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期后事项。

八、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9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491.0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4,491.0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2014

年度

44,491.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 —

2014

年度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总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总

额

实际投资

总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向陈瀚海等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向陈瀚海等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0.00 100.00%

合计 —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44,491.06 0.00 100.00%

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时间：2014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1

向陈瀚海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

不适用

4,500.00 0.00 0.00 5,541.09 5,541.09

是

合计 —

4,500.00 0.00 0.00 5,541.09 5,541.09

—

注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

的,交易对方应当对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根据公司与陈瀚海、厦门拉

风、陈亮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本次交易对方陈瀚海、厦门拉风、陈亮向公司承诺如下：2014年度、2015年

度、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净利润不低于4,500.00万元、5,850.00万元、7,605.00万元。

注2：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苏公W� [2015]E1177

号”《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世纪长龙原股东承诺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500.00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5,541.0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超过承诺数1,041.09万元，净利润承诺已

经实现。

股票代码：601599� � � �股票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9

债券代码：122142� � � �债券简称：11鹿港债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鹿港科技” ）于2012年4月23日发行的江苏鹿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5年4月23日支付公司债券自2014年4月

23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本次付息” ）。根据《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11鹿港债（122142）

4、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5、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7.75%，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

7、起息日：2012年4月23日

8、付息日：2013年至2017年，每年4月23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到期日：本次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5年。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3年。

10、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2017年4

月23日一次兑付本金；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2015年4月23日兑

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2017年4月23日兑付。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2、上市时间与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7.75%，

每手“11鹿港债”（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77.5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62.0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

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69.75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5年4月22日

2、债券付息日：2015年4月2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1鹿港债”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2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11鹿港债”（面值1,000元）实际派

发利息为62.00元（税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

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1鹿港债”（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77.50元（含税）。

3、对于持有“11鹿港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

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3、对于持有“11鹿港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

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非居民企业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11鹿港债”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

情况表》（见附件一） 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

本公司，原件以专人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业区

联系人：邹国栋

电话：0512-58353258

传真：0512-58470080

（二）主承销商

名称：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5号7号楼401室

联系人：刘艳辉

电话：010-88091694

传真：010-88091790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599� � �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编号：2015-017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7日以书面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5年4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7

人。董事陈瀚海、黄春洪因公出差，未授权公司其他董事参与本次董事会。公司董事长钱文龙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的报告》的议案（《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全文见当日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并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下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号：002096� �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15-015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通过发审委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69次会议审核，本公司参股公

司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雪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本公司持有新疆雪峰1000万股股份，占该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4.049%。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300059� � � �证券简称：东方财富 公告编号：2015-038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号码：300245� � � �证券简称：天玑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6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665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是否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法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法定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上接 B106版)

� � � �

为把握环保产业发展机遇

，

加快推进公司业务升级和战略转型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宝莫

（

北京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莫

（

北京

）”）

拟受让其控股子公司

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营宝莫环境

”）

全部股权

。

一

、

本次受让股权情况概述

东营宝莫环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设立

。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

中宝莫

（

北京

）

出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

６０％

；

北京九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

京九章

”）

出资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

３０％

；

自然人王美礼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三方签订了

《

关于共同出资设立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

》（

以下简称

“《

投资协议

》”）。

截至目前

，

北京九章及王美礼对东营宝莫环境的认缴出资均尚未履行出资义务

，

对宝莫

环境的实缴出资为人民币

０

元

。

鉴于以上情况

，

宝莫

（

北京

）

拟受让上述两家股东持有的东营宝莫环境股权

。

因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出

资义务尚未履行

，

故宝莫

（

北京

）

无须向北京九章及王美礼支付任何对价

。

待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

由

宝莫

（

北京

）

承担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向东营宝莫环境缴纳出资的义务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宝莫北京持有东

营宝莫环境

１００％

的股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需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二

、

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

一

）

宝莫

（

北京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

宝莫

（

北京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人民政府

５１３

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

刘皓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技术推广服务

；

销售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专业承包

；

经济贸易咨询

；

投资管理

。

（

二

）

北京九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

北京九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９

号

９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

姜训镜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专业承包

；

水污染治理

、

大气污染治理

；

技术推广

、

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销售机

械设备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

三

）

王美礼

住所

：

山东省东营区西二路

５７５

号

２７

号楼

３

单元

４０１

室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本次交易标的为北京九章及王美礼通过

《

投资协议

》

持有的东营宝莫环境

４０％

的股权

，

北京九章及

王美礼对该标的股权的认缴出资均尚未履行出资义务

，

对东营宝莫环境的实缴出资为人民币

０

元

。

２

、

东营宝莫环境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环保及节能产品技术开发

、

服务

；

环保及节能工程咨询

、

设计

、

施工

；

环境保护

（

污染治理

）

设施运营服务

；

环保及节能产品销售

。

３

、

东营宝莫环境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东营宝莫环境总资产

１

，

４９８

，

６６２．１５

元

，

净资产

１

，

４９８

，

６０７．０２

元

，

营业收

入

０

元

，

营业利润

－５０１

，

３９２．９８

元

，

净利润

－５０１

，

３９２．９８

元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标的股权所对应出资义务尚未履行

，

受让方受让标的股权无须向转让方支付任何对价

。

在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

，

由受让方承担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向宝莫环境缴纳出资的义务

。

五

、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

，

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环保产业政策和机遇

，

加强环保水处理业务升级

、

实施技术集成

服务

、

项目投资

、

建设及运营

，

对公司推行环境第三方治理等业务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

本次股权转让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有利于提高公司管理和运作效率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7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新疆新春采油厂污水处理站

ＢＯＯ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

公司孙公司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营宝莫环境

”）

参加了中石化胜利

油田新春采油厂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的投标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中标

。

该项目采用

ＢＯＯ

（

建

设

—

拥有

—

运营

）

模式

，

业主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新春采油厂

。

（

一

）

项目情况介绍

春风油田位于准格尔盆地西部的戈壁地带

，

为克拉玛依市辖区

，

是胜利油田新疆勘探开发的主力上

产阵地

，

其主力区块为特稠油油藏

，

前期采取蒸汽吞吐

，

后期转蒸汽驱

。

目前注汽锅炉水源取自水源井清

水

，

采油污水采用回灌地层处理

。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

，

新疆当地已经严格禁止采油污水外排

，

并限制地

下水开采

。

原来的污水地下回灌被要求限期停止

，

为保障油田正常生产

，

新春采油厂计划对外公开招标

，

采取

ＢＯＯ

模式建设稠油采出水资源化项目

，

对一号联合站和二号联合站的初步处理的稠油注汽开发采

出污水进行深度处理

，

达到注汽锅炉用水标准后回用

，

实现污水的资源化循环利用

，

有效解决污水外排和

清水资源消耗问题

。

该项目为国内首个高温高盐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的工业化示范工程

，

具有水温高

、

水质复杂

、

波动大

等特点

，

技术难度高

，

该项目的实施对提升稠油热采循环利用工艺技术水平

，

推进行业技术进步

，

具有重

要示范意义

。

为保障项目成功实施

，

公司组建了专业技术团队

，

经过广泛的技术交流和实验论证

，

选择国

际先进的

ＭＶＣ

工艺方案

，

该方案具有工艺成熟

、

操作平稳

、

运行成本低等优势

，

获得了专家评审的认可

。

该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项目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的战略定位

，

标志着公

司由产品销售向技术集成运营一体化服务转型取得新进展

，

对公司形成技术领先优势

，

开拓潜力巨大的

油田废水处理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

本项目采用

ＢＯＯ

（

建设

—

拥有

—

运营

）

模式

，

业主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新春

采油厂

。

按照招标人要求

，

同时为了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

，

东营宝莫环境拟在新疆设立全资子公司

，

以保

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

该项目计划日产清水规模

５０００

方

。

项目总投资约

１．５

亿元

，

产品水交易价格

１７．７６

元

，

内部收益率

１０．７９％

，

投资回收期

８．２７

年

（

含建设期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

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建设新疆新春采油厂污水处理站

ＢＯＯ

项目的议案

》。

（

三

）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属于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

二

、

拟设立新疆子公司情况

：

（

一

）

授权东营宝莫环境与甲方签订项目合同

根据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的规定

，

拟申请董事会授权东营宝莫环境与招标方签

订与本项目相关的全部合同

、

文件等

。

（

二

）

设立新疆子公司

：

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设立新疆全资子公司

，

名称拟定为新疆宝莫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

）；

经营范围为环保

、

节能

、

油气技术推广服务及信息

咨询

；

环保工程

；

环境保护项目投资及运营

；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

与石油天然气开采有关的辅助活动

；

工

程管理服务

；

油田化学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产品

、

电子产品

、

建材销售

。

三

、

投资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升级和业务转型

，

该项目为公司承担的首个

ＢＯＯ

项目

，

标志着公司从原来单

一的产品销售向技术集成运营一体化服务的转型升级取得新的进展

，

对未来业务拓展具有积极推动作

用

。

２

、

有利于公司形成技术竞争优势

，

该项目为国内首例高温高盐稠油热采污水资源化处理工业化项目

（

ＢＯＯ

模式

），

具有重要的技术示范作用

，

对公司形成该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

，

开拓潜力巨大的油田污水处

理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

３

、

该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该项目位于新疆

、

服务西部环境治理

，

可享

受国家西部开发的产业政策

，

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４

、

本次出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8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１

、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７

号

”

文核准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１

，

００８

，

３１０．００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８

，

９９１

，

６９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扣除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中披露的募投项目资金后

，

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０３

，

３５１

，

６９０

元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Ａ

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２９

号

《

验资报告

》。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管理

。

２

、

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

公司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

，

同时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２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追加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创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投资

４

，

２００

万元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液体化学品

（

丙烯腈等

）

原料仓储罐区项目投资

３

，

１００

万元

。

（

３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终止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建设液体化学品

（

丙烯腈等

）

原料仓储罐区项目投资

３

，

１００

万元

。

（

４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北京营销和研发中心项目投

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

。

（

５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

（

６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４

，

５０７．８５

万元用于购买胜利油田

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

（

７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８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３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

经致同会计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审计编号

：

致同审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０ＺＡ２２３１

号

，

单位万元

）：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实际投资 项目进展状况

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

８

，

４０９ ８

，

０２０．４６

已竣工投产

年产

１

万吨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

９

，

９５５ １０

，

１５６．５３

已竣工投产

１

万吨

／

年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

６

，

２００ ６

，

２９４．０３

已竣工投产

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４

，

２００ ４

，

３１２．２１

实验室建设及设备订购等实施过程中

２

万立方米丙烯腈仓储罐区项目

３

，

１００ ０

已终止

北京营销和研发中心项目

６

，

０００ ４

，

８４８．７９

装修实施中

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

，

５００ １４

，

５００

已完成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已完成

胜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４

，

５０７．８５ ４

，

５０７．８５

已完成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５８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０

已完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２

，

７２２．７９

万元

，

应付未付金额

１

，

６４４．１９

万元

，

可用剩余

未明确用途闲置募集资金金额

１

，

０７８．６０

万元

。

二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和相关承诺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前提下

，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原因如下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２

，

９６９．１０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为

６１

，

８２８．３１

万元

，

非流动资

产为

６１

，

１４０．７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９

，

９３１．２７

万元

，

净资产总额为

１０３

，

０３７．８４

万元

。

受主要客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资金状况的影响

，

公司截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账款余额

３５

，

４８８．３８

万元

，

较年初增加

１２

，

１６５．３９

万元

，

另外公司

２０１４

年新增银行短期借款

余额

６

，

０２０

万元

，

综上所述

，

公司将有

１８

，

１８５．３９

万元的流动资金缺口

。

鉴于上述情况

，

公司申请

５

，

８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

将有利于填补公司流动资

金缺口

，

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的要求

，

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

。

关于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

（

１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风险投资

，

未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

２

）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三

、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拟将

５

，

８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四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对该事件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毛惟德

、

高宝玉

、

许肃贤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案的独立意见

》，

就公司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发表如下意见

：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９９１

，

６９０

元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拟使用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２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风险投资

，

未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公司承

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

。

３

、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三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监事会认为

：

１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的要求

，

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风险投资

，

未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公司承诺在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

２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支出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３

、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５

，

８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四

）

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中投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交谈

，

了解了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

实际情况

，

查阅了公司与供应商

、

客户的采购合同

、

销售合同及相关支付凭证

，

核实了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

的证券交易情况

，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信息披露文件和董事会

、

监事会关于本次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文件以及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

对此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

必要性

、

有效性进行了

核查

，

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宝莫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决策程序合

法

、

合规

；

２

、

宝莫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项目内容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

。

此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

３

、

宝莫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风险投资

，

未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公司承诺在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

４

、

中国中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

，

督促宝莫股份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５

，

８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４．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476�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担任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

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６０

人

，

实到职工代表

６０

人

，

符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规定

。

会

议由工会主席任根华先生主持

。

经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形成如下决议

：

选举任根华先生

、

刘世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三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

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上述两位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十日

附件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任根华先生

：

１９６４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专学历

，

中共党员

。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５

年在海南

军区服役

，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

，

历任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员

、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科员

，

聚合物

公司副经理

、

党群工作部主任

、

工会主席

。

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及职工代表监事

。

任根华先生持有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１

，

３７４

，

１３０

股

，

长安控股集团占公司股权比例为

４４．１７％

，

任根华先生通过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０８０

，

８００

股

，

占公司股权比例

０．３４％

。

任根华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刘世雅女士

：

１９７２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６

年参加

工作

，

历任东营胜利油田聚合物公司一厂发酵车间主任

、

生产技术科主任

、

经营管理部主任

。

现任本公司

总经理助理

、

人力资源部主任及职工代表监事

。

刘世雅女士持有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

１

，

２６４

，

２００

股

，

长安控股集团占公司股权比例为

４４．１７％

，

刘世雅女士通过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８９７

，

２００

股

，

占公司股权比例

０．３１％

。

刘世雅女士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有关规定

，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

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７

号文核准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方式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３

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６９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１００．８３

万元后

，

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６４

，

８９９．１７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２９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

。

（

二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１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４

，

４８２．３７

万元

，

其中

，

以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

募投项目

３１

，

９８２．３７

万元

（

含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７

，

４４４．９５

万元

），

以募集资金的超

募部分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

，

归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２

，

４５０．６７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４１６．８０

万元

，

理财收益

１５３．８４

万元

，

专户存储累

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１

，

８８０．０３

万元

）。

２

、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２０１４

年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６

，

１５７．５０

万元

，

以募集资金的超募部分补充流动资金

５

，

８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４

，

４３９．８７

万元

，

其中

，

以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

募投项目

３８

，

１３９．８７

万元

（

含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７

，

４４４．９５

万元

），

以募集资金的超

募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

，

归还银行贷款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５

，

８００

万元

。

综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６４

，

４３９．８７

万元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２

，

７２２．７９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４５９．３０

万元

，

理财收益

２６８．０４

万元

，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１

，

９９５．４５

万元

）。

二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的规定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

，

本公司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

并与开户银行

、

保荐机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

以保证专款专用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

《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规定

，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其中：定期存单（含七天通

知存款）

东营市商业银行营业部

６６６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２１５１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９

，

３０１

，

５３４．９５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市中支行

２２６００８９０４２９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４

，

６３７

，

６００．４６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胜利支行

３７００１６５５４０１０５０１５４７６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３

，

２８８

，

７６９．２２ －－

合 计

２７

，

２２７

，

９０４．６３ －－

说明

：

（

１

）

根据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规定

，

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各开户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存单不得质押

。

（

２

）

上述存款余额中

，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

１

，

９９６．７７

万元

（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度利息收入

１１５．６４

万元

），

已扣除手续费

１．３２

万元

（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度手续费

０．２２

万元

），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理财收益

２６８．０４

万元

（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度理财收益

１１４．２０

万元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详见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议

，

２

万立方米液体化学品

（

丙烯腈等

）

原料

仓储罐区项目终止建设

。

其主要原因是

：

由于东营港口整体规划实施和化学品码头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

公

司液体化学品

（

丙烯腈等

）

原料仓储罐区项目进展缓慢

，

尚未施工建设

；

而且随着国内丙烯腈供应商的扩

产

，

公司丙烯腈国内采购渠道和供应保障也发生了变化

，

特别是中国石化下属齐鲁石化丙烯腈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扩建完成投产

，

公司与中石化华北销售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形成了运输距离近

，

供应

数量

、

质量

、

价格得以保证的丙烯腈采购渠道

，

公司对港口丙烯腈仓储需求相应降低

，

基于以上原因

，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决定该项目终止实施

。

五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

六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度

，

本公司已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8日

附表：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８９９．１７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９５７．５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４３９．８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注

２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１

万吨阴

离子型聚丙烯

酰胺项目

否

８

，

４０９．００ ８

，

４０９．００ ８

，

４０９．００ － ８

，

０２０．４６ －３８８．５４ ９５．３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

９９１．０９

是 否

年产

１

万吨阳

离子型聚丙烯

酰胺项目

否

９

，

９５５．００ ９

，

９５５．００ ９

，

９５５．００ ５１０．８２ １０

，

１５６．５３ ２０１．５３ １０２．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７．３５

注

３

否

１

万吨

／

年驱油

用表面 活性

剂项目

否

６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３９３．２５ ６

，

２９４．０３ ９４．０３ １０１．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８．６１

注

４

否

创建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

否

４

，

２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９ ４

，

３１２．２１ １１２．２１ １０２．６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

不适用 否

北京营销和研

发中心项目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７．６９ ４

，

８４８．７９ －１

，

１５１．２１ ８０．８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

不适用 否

胜利油田康贝

油气工程有限

公 司

５１％

股

权

否

４

，

５０７．８５ ４

，

５０７．８５ ４

，

５０７．８５ ４

，

５０７．８５ ４

，

５０７．８５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５５８．８７

注

５

否

２

万立方米液

体化学品（丙

烯腈等）原料

仓 储罐区项

目

是

３

，

１００．００ － － － － － － － －

不适用 是

合计

４２

，

３７１．８５ ３９

，

２７１．８５ ３９

，

２７１．８５ ６

，

１５７．５０ ３８

，

１３９．８７ －１

，

１３１．９８ ３

，

７８５．９２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２

万立方米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终止建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东营港口整

体规划实施和化学品码头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公司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进

展缓慢，尚未施工建设；而且随着国内丙烯腈供应商的扩产，公司丙烯腈国内采购渠道和供应保

障也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石化下属齐鲁石化丙烯腈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扩建完成投产，公司与中

石化华北销售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了运输距离近，供应数量、质量、价格得以保

证的丙烯腈采购渠道，公司对港口丙烯腈仓储需求相应降低，基于以上原因，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该项目终止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实施方式未调整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１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２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投资创建国家认定技术中心、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建设

２

万立方米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

（

３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投资建设北京营销和研发中心项目。

（

４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５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议，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５０７．８５

万元收购胜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已将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创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已支付

４３

，

１２２

，

１２７．７７

元，投资建设北京

销售和研发中心项目已支付

４８

，

４８７

，

８７９．１９

元， 收购胜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已支付

４５

，

０７８

，

５００．００

元，

２

万立方米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已终止建设，并

未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以

７４

，

４４９

，

５１４．６０

元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其中， 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

７０

，

４８４

，

２７１．４６

元、

１

万吨

／

年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

３

，

９６５

，

２４３．１４

元。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出具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１

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１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流动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归还。

（

２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期限为六个月，该笔流动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归还。

（

３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期限为

６

个月，该笔流动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归还。

（

４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本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８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期限为

１２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１

） 本公司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８

，

４０９．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累计投入

８

，

０２０．４６

万元，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投产，在支付未到结算期的款项

１５１．０８

万

元后，该项目预计结余募集资金

２３７．４６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采用新的嵌段聚合技术，技术和

工艺进一步优化，比原计划节约投资。

（

２

）本公司年产

１

万吨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９

，

９５５．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

１０

，

１５６．５３

万元，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投产，在支付未到结算期的款项

９７４．４９

万元后，该项目预计超支募集资金

１

，

１７６．０２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建设过程中材料、人工等成本

较项目论证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对原设计工艺方案进行了优化，导致设备及土建安装投资

增加。

（

３

）本公司年产

１

万吨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

６

，

２９４．０３

万元，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投产，在支付未到期结算的款项

３１９．０２

万

元后，该项目预计超支募集资金

４１３．０５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建设过程中材料、人工等成本较项

目论证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对原设计工艺方案进行了优化，导致设备及土建安装投资增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同意本公司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零万元。

注

１

：根据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创建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投资完成，

力争三至五年达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标准。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北京营销和研发

中心项目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完成投用。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结合建设期和调整后投资总额确定。

注

２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系按实际情况、预计投产或建成时间填列。

注

３

：年产

１

万吨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是因为受市场形势的变化，产品销量未达到预期，装置产能未完全发挥，同时毛利率有所下

降。

注

４

：

１

万吨

／

年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是受油田生产计划安排影响，表面活性剂用量低于预期。

注

５

：胜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为合并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之后实现的并以合并日其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

行调整后的效益。


